
手臂一甩， 伴随着清脆的 “咔哒” 声， “刀片” 就出来； 再一甩， “刀片” 就

会收回。 今年 9 月以来， 一款名为 “萝卜刀” 的玩具迅速走红， 成为孩子们眼中

的新宠儿。 这一现象引起家长和老师们的讨论， 有人觉得 “萝卜刀” 可以帮孩子缓
解压力、 锻炼手指灵活度； 也有人觉得 “萝卜刀” 有一定危险性， 容易诱发暴力倾

向。

对于这些争论， 有专家表示， 不是反对孩子玩 “萝卜刀”， 而是反对玩这把刀

时的不当行为。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玩 “萝卜刀” 的监督与引导， 商家销售

时应明确禁止使用情形， 学校和家长要注意防范不良诱导信息。

“萝卜刀” 是一款彩色塑料的仿刀玩具，

由于外形酷似萝卜， 借助自身重力实现刀体滑

动， 所以也叫“重力萝卜刀”。 “萝卜刀” 在

线下文具店和线上网店都有销售， 价格在几元

到十几元不等。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萝卜

刀” 销量惊人， 很多店铺单月销量过万， 而且

“萝卜刀” 已经“升级”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

本， 比如夜光版、 巨无霸版、 迷你版、 手枪型

等等等。 网上也有很多相关视频， 某短视频平

台上的一条“萝卜刀玩法教程” 的视频， 在一

天时间内吸引了超 5千万人次观看。 而无论在

电商平台， 还是在线下商店， “萝卜刀” 都被

标注上了“解压” “治愈” 等标签。

随着“萝卜刀” 的火爆， 在一些社交平台

上， 有部分家长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家长们认

为“萝卜刀” 盛行且难以监督， 存在一定危险

性。 而且孩子们在玩“萝卜刀” 的时候， 喜欢

比划着戳来戳去， 追逐打闹， 同时嘴里还喊着

“打打杀杀” 等， 再加上网上短视频的引导，

担心会激发孩子暴力倾向。 当然， 也有家长和

网友认为， “萝卜刀” 只是近期流行的一种

“社交玩具”， 可以帮助孩子们缓解压力、 锻炼

手指灵活度， 不需要过度干涉。

根据记者观察， 市面上常见的“萝卜刀”

的刀刃比较钝， 使用时一般不会割伤手指。 但

有不少家长反映， “萝卜刀” 扎人会产生较强

疼痛感。 网上也有博主通过试验发现， 一些

“萝卜刀” 虽然是塑料材质， 但是尖头处很硬，

稍微用力便能插破白纸， 或扎入橙子皮。

另外， 随着萝卜刀走红， 线上线下都出现

了一些危险性更强的款型。 比如， 一些店铺推

出了铝合金款“萝卜刀”， 还有一些店铺推出

巨型“萝卜刀”， 长度能达到 40厘米。

相较而言， 家长们的担心更多在于网络短

视频对孩子们的错误引导。 有媒体发现， 在短

视频平台中， 一些销售或者推广“萝卜刀” 的

主播、 创作者， 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 经常模

仿捅、 刺、 扎、 砍等动作， 甚至出现有直接拿

“萝卜刀” 捅人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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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中走红的“萝卜刀”引家长担忧

针对“萝卜刀” 引发的争论和担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 生产、 销

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 药品、 玩具、 用具和

游戏游艺设备、 游乐设施等， 应当符合国家或

者行业标准， 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

身心健康。 对于面向未成年人的“萝卜刀”，

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 家长 （监护人） 也要履

行监护职责， 注意儿童购买文具、 玩具中可能

存在的不良倾向与暗示。

熊丙奇说： “有人认为‘萝卜刀’ 作为一

种玩具， 大家不必太敏感。 针对小学生玩‘萝

卜刀’ 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主要任务在于

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其中作为源头

的生产厂家、 作为监管人员的老师还有作为监

护人的家长， 要积极履行属于自己的职责， 做

到正确引导， 积极教育。”

熊丙奇称， 商家销售“萝卜刀” 时， 应该

明确禁止使用的情形， 学校和家长也应该加强

引导， 不能让孩子简单将“萝卜刀” 作为玩具

随便玩。

“不是反对孩子玩‘萝卜刀’， 而是反对

玩这把刀时的不当行为。” 民政部社会事务专

家组成员、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纪文

晓调查了解到， “萝卜刀” 做工水平参差不

齐， 部分是会把人割伤的。 网上宣传“萝卜

刀” 的视频， 很多带有攻击性行为， 可能会造

成孩子们模仿。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杨思帆也

表示， “萝卜刀” 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其玩具顶部有些坚硬， 孩子们在玩耍时如果不

注意力道， 或者奔跑追逐时不慎摔倒， 很容易

伤及眼睛等身体脆弱部位。

此外， 玩“萝卜刀” 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

造成一定影响。 杨思帆分析， 孩子们喜欢模仿

影视剧里的画面来舞弄玩具刀、 玩具枪等。 其

中， 拿着玩具刀做刺、 捅、 戳等动作， 就可能

会从潜意识里激发孩子的暴力倾向。

玩具刀不同于玩具枪， 真刀是现实中很容

易获得的工具。 玩“萝卜刀” 的一系列危险举

动， 可能会增加孩子使用真刀时做出同样举动

的风险。 因此， 如果孩子喜欢“萝卜刀” 类玩

具， 应在家长的监护下玩耍， 不应让孩子将此

类玩具带进学校。

《民法典》 第二十六条规定， 父母对

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未成年子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缺乏对事物的理解能

力和处理能力。 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

师， 应该用正确的方式管理、 教育未成年

子女， 引导其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注重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发现孩子玩耍“萝卜刀” 甚至玩耍过程中

出现暴力倾向的， 家长要履行好教育监护

义务， 教育孩子安全知识， 让孩子了解使

用刀具的风险和注意事项， 防止误伤自己，

也避免用刀具伤害他人； 对于年龄较小的

孩子， 最好将刀具放到小孩接触不到的地

方， 防止误拿误用， 并要在父母监督下进

行玩耍和使用。

学生玩“萝卜刀” 意外伤人， 责任谁

负担？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八条规定，

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 父母应当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八十八条规定， 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子女有

监护职责，应对子女进行教育、预防和制止

其对他人造成侵害，所以在未成年子女对他

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

义务。如果未成年子女使用“萝卜刀”伤害了

他人，则父母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损害赔偿

等侵权责任。同时，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的原因在于监护职责，如果监护人已经尽到

监护职责的， 虽然不可完全免除其侵权责

任，但可以减轻。比如，如果未成年子女在课

堂使用“萝卜刀”将他人扎伤，学校未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责任；实施加害行为

的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也要对加害

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但因是在学校上课期

间，父母的监护职责无法完全行使，因此可

以适当减轻。

未成年人身心往往不成熟， 过度沉迷

或者不当使用“萝卜刀” 不仅对未成年人

的身心带来消极影响， 还可能引发暴力伤

害。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应及时并以适当

的方式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 引导未成年

人树立安全观。

有评论认为， “萝卜刀” 最值得警惕

之处， 在于它被包装成了 “解压神器”。 有

了这样一层轻松愉快的外衣， 就可以将攻

击和暴力合理化。

攻击性动作不一定必然成为暴力倾向

的催化剂， 但这往往取决于孩子能否得到

正确的引导。

文具和玩具， 既然是面向未成年人的，

那么设计者、 生产者和销售者就需要承担

更大的社会责任， 而不是只看销量。 从这

一点上说， 教育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有责任为公众解惑： 这种针对儿童营销的

“萝卜刀” 是否合乎标准， 属不属于合规玩

具， 能不能售卖给低龄儿童？

老师和家长则不妨多一点耐心。 一方

面， “萝卜刀” 受欢迎， 很大程度上与孩

子们的从众心理有关， 当 “别人都有就我

没有” 时， 孩子往往感到沮丧， 它就像一

个社交暗号， 代表着你是不是合群。 这种

时候， 与其说孩子们喜欢 “萝卜刀” 的攻

击性， 倒不如说他们需要群体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 孩子从小接触到的不良引诱何

其多， 最好的安全教育， 不是帮孩子挡下

一切危险， 而是在孩子的心灵中建立一道

屏障， 这道屏障是正确的是非观， 是判断

对错的智识， 是识别风险的能力。 在这个

过程中， 父母与师长的言传身教往往是最

好的盾牌。

“萝卜刀” 的安全隐患， 一方面来自

其材质。 “萝卜刀” 类玩具究竟是否符合

安全标准， 是否正规厂家生产， 是否含有

毒有害物质， 是否适合儿童使用， 都不得

而知。 如果放任这种玩“萝卜刀” 的风气

在校园中蔓延， 无疑会埋下非常多的安全

隐患。

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针对玩具存在的

安全问题， 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目前， 我

国玩具安全标准主要依照 2014 版 《玩具安

全》 系列国家标准来执行。

确认一件玩具是否安全， 需要仔细辨

认其标识。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主治医

师欧茜在其文章中介绍， 新玩具别着急拆

包装， 先要看外包装或标签上有无明确标

识以下内容： 1.产品名称； 2.厂名、 厂址及

联系方式； 3.适用的年龄范围； 4.安全警示

（警示标志/警示说明）； 5.含有填充物的成

分及材质； 6.产品标准； 7.产品质量安全认

证标志等。 这些标识越详细越好， 含糊其

词或没有标识内容的都不属于合格产品。

尤其是第六点和第七点要注意。

产品标准也要注意。 国内玩具生产必

须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 《玩具安全》

（GB6675-2014）； 某些玩具还有特定的标

准， 比如电玩具和乘骑车辆玩具的强制标

准 《电玩具的安全》 （GB19865-2005）。

认证标志也要明确。 目前， 我国对儿

童用品实施 3C 认证， 部分种类产品包装

上必须加贴 3C 标志， 即“CCC” 标志。

该有而没有这个标识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三无产品”。 有几类玩具必须加贴 3C 标

志， 如电玩具 （电动玩具、 视频玩具、 声

光玩具、 热源玩具、 实验型玩具等）、 塑料

玩具 （娃娃玩具、 塑胶材质的弹射玩具、

“爬爬垫” 等）、 金属玩具 （静态金属玩具、

机动金属玩具 、 含金属材质的弹射玩具

等）、 乘骑车辆玩具 （玩具自行车、 电动童

车、 滑行车、 平衡车、 扭扭车等）。

另外， 还要看细节材质， 给儿童 （尤

其是 3 岁以下的低龄儿童） 玩的玩具， 一

定要检查零部件的设计， 谨防划伤、 误吞

等。

因此， 家长在选购此类玩具时， 应选

择正规厂商生产的印有“3C 认证” 的产

品， 同时应严格按照操作手册和相关安全

规范进行操作， 以规避各类风险。 此外，

还要注意玩具是否对孩子心理有积极的影

响。

（综合整理自潇湘晨报、 顶端新闻、 保健时报、 人民日报 APP、 北京日报等）

提醒>>>

“萝卜刀”的安全隐患可能来自其材质

评论>>>

被包装成“解压神器”才是值得警惕之处

普法>>>

孩子玩“刀”，家长该如何履行监护义务？

反对的是玩“刀”时的不当行为

销量惊人，不断“升级”的“萝卜刀”

资料照片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张

文奇， 遗失人民警察证， 警号：

021695， 有 效 期 ：2021.05.01 -

2026.04.30，声明作废。

兹有王桂珍 （原公民身份

号 码 ： 310101193208180046）

于2014年5月19日在上海市立有

一份公证遗嘱， 后于2022年2月

1日去世 。 现王桂珍的孙子

HAO CHANG （中文名： 常

浩） 向上海市张江公证处申请

办理接受遗赠公证。

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告

如下：

如有任何相关人士 （包括

但不限于王桂珍的继承人） 对

王桂珍上述遗嘱真实性、 合法

性有异议， 或持有王桂珍所立

其他遗嘱的， 请在告示刊登之

日起六十日内以电话、 邮件方

式与下列上海市张江公证处联

系人联络。

联系人： 张磊， 吴筱筠

电话： +86 17721054932

电子邮件： zhanglei@zjno鄄

tary.com； wuxiaoyun@zjnotary.

com；

特此公告

HAO CHANG（中文名：常浩）

2023年10月10日

告 示

上海长宁公共租赁住房运

营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即

日起，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90000万元减少到 75000万元 ，

特此公告。

减 资 公 告


